
迷你壁挂式设计，化繁为简，
让其轻松融入家居装饰；5层塔式
净化结构，层层过滤，输出更为新
鲜的空气……凭借性能优势以及设
计优势，宁波大业工业设计有限公
司设计的新型空气净化器——智能
恒氧新风机成功斩获第六届“和丰
之星”金梭奖。虽然售价近 5000
元，但该款产品的订单量已超过
5000台。

成为“网红”的小小新风机究
竟有何不同之处？据介绍，随着生
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空气质量，空气净化器逐渐成
为不少家庭的标配。然而，开窗净
化等于不净化，不开窗又感觉太
闷，常规空气净化器局限于“内循

环”的缺陷让众多消费者十分苦
恼。大业设计看准传统空气净化器
的消费痛点，通过添加“外循环”
功能，让空气净化器“老树开新
花”。

据介绍，经过大量的调研和评
估，大业设计的新风机采用五重
塔式净化结构。其中，底层 G02
环形滤网，网孔密度能达到 40 微
米，既能增大过滤面积，又可以
防止柳絮、蚊虫进入，卡扣式设
计 使 得 后 期 清 洗 拆 卸 操 作 更 简
单。此外，负离子杀菌器能够有
效释放负氧离子，锥式的设计能
使负氧离子的分布更加均匀、除
菌效率更高。

“此前我们做过一个对比实
验，在一个工厂内，我们将两盆绿
植分开放置了一个月。其中，没用
新风机的绿植一个月后叶片已经蔫
了，用了新风机的绿植并没有太大
的变化，而且用纸巾擦拭叶片后几

乎看不到灰尘。”大业设计总经理
刘威告诉笔者，该款新风机的效率
极高，可每小时为 15 平方米的卧
室换气2.96次。

如今，这款新风机的设计已成
为同类产品的行业标准。去年，互
联网大咖“小米”与大业设计合作
品牌“造梦者”达成合作意向，并
投入 8000 万元，将该款新风机纳
入“小米”的生态链。

“工业设计，是推进宁波制造
高质量发展的利器，大有可为。”
刘威说，作为最早入驻和丰创意广
场的企业之一，８年来，他们深刻
感受到了宁波工业设计环境的变
化。近些年，公司已加快转型，积
极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共同打造品
牌。在抢搭互联网“快车”的同
时，大业设计已与本地制造业企业
开展深度合作，目前已与多家企业
达成长期合作意向。

（殷聪 刘丹妮 图/文）

大业设计：让空气净化器“老树开新花”
创新设计推动高质量发展
——和丰创意广场设计企业访谈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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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正在进行产品前期设计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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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 已报经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9年 3月 28日批准，现予公布，自 2019
年7月1日起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4月18日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十五届第十三号）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
境，防治污染，保障环境安全与公众
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
政区域内的环境污染防治活动。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依照海洋环
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
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将环
境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加大环境污染防治资
金投入，确保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
需要。

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环境
污染防治问责制度。区县（市）、乡

（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不执行环
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规章，或者
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环境污染防治
重点任务，或者对重大环境污染突
发事件处置不力，以及有规定的其
他情形的，对区县（市）、乡（镇）人民
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问责。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其他负
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环境污染防治实
施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当加强本辖区内环境污染防治工
作，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制
止，并及时报告负有环境污染防治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配合有关部
门做好环境污染防治相关监督管理
工作。

对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或者未完成环境质量改善目
标的地区，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市有关部门责令该地区人民
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说明情况，并提
出整改措施。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应当督促该地区人民政府采取措施
落实有关要求，并对整改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第五条 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
当完善相关环境基础设施，配套建
设污水收集处理、噪声防治、大气环
境监测等环境基础设施，指导、监督
园区内企业污染物合法排放。

第六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环境执法协作配
合机制。

市和区县（市）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环境
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协作、信息共享
机制。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环
境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不属于本部
门职责的环境违法行为，应当及时
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处理。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现有关部
门未按照规定履行环境污染防治监
督管理职责的，可以进行通报并向
有关任免机关、监察机关提出对该
部门负责人的处理建议。

第七条 市和区县（市）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按照法律、

法规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市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环境保护执
法过程中产生的公共信用信息，定
期进行信用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
入公共信用信息记录。

对环境信用评价结果不良的企
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
督促其及时整改、规范运行。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开
展环境污染防治宣传，普及相关科
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鼓励环境污染防治科学技术研究，
推广先进实用的防治技术和装备。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环境污染防
治法律、法规和相关科学知识的宣
传，对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对在环
境污染防治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第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环境污染，依
法主动公开环境信息，履行污染监
测、报告等义务,对所造成的损害依
法承担责任。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通过清洁生产、绿色供应、资
源循环利用等措施，转变生产经营
方式，防止污染，保护环境。

第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
会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
与和监督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权
利，有权举报和监督污染环境的违
法行为。

市和区县（市）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公
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微信公众号
等，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
监督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便利。

第十一条 本市依法实施排污
许可制度。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
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的时
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

排污许可证由市或者区县（市）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核发。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核发排污许可证时，应当根据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分别确定排污许可
证正本和副本载明的事项。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排污单
位的许可排放量时，应当将下列事
项在排污许可证副本中载明:

（一）市人民政府依法制定的环
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中要求排污单
位执行的更加严格的重点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指标；

（二）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重
污染天气应对措施中要求排污单位
执行的更加严格的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

（三）排污单位承诺执行的更加
严格的排放浓度。

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需要新增生产设施、
设备并排放污染物，已取得排污许
可证的，应当按照规定申请变更。

第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保持污染物处理
设施的正常运行。污染物处理设施
因维修、故障等原因不能正常使用
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确保

其污染物合法排放。
排放同类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可以合作共建
污染物处理设施，集中处理各自产
生的污染物，或者约定由其中具有
相应处理能力的，集中处理污染物。
采取合作共建污染物处理设施处理
污染物的，该设施排放污染物的总
量不得超过各家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
放量之和。

第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能
力的第三方机构维护和运营其污染
物处理设施或者处理其污染物。受
委托人应当依法并按照规范处理。

第十六条 市场监管部门办理
商事登记，涉及建设项目的，应当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等相关资料通过登记窗口、登记
平台网站等途径告知申请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名录等相关资料由环境保护等相
关部门提供。

商事登记完成后，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相关商事
主体的监管。

第十七条 依法实施备案管理
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填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时，应当确保
其填报的环境影响登记表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建设项目投入生产运营后，生
产经营项目发生变更后仍属于备案
管理范围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备
案，并采取符合污染防治要求的环
境保护措施。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被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书面告知后，不
得继续向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
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
准且产生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

第十九条 市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健全环境检测服务机构
监督管理制度，将相关机构的名称、
资质及业务范围等内容在官方网站
上予以公示。

环境检测服务机构应当依法经
过计量认证，并按照规定进行检测，
出具检测数据和检测结论。环境检
测服务机构应当确保检测数据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并对检测数据和检
测结论负责。

环境检测服务机构受负有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委托开展
检测的，其出具的检测数据可以作

为环境执法和管理的依据。
第二十条 市和区县（市）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以及其他负有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对排
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实施现场检查。在保证安
全生产的情况下，实施现场检查的
人员可以采取远红外摄像、遥感监
测、快速检测、采集样品、查阅和复
制有关资料等措施。被检查者应当
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
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二十一条 水污染物需外运
处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应当对水污染物的运输、储
存、处置情况进行全过程管理，防止
环境污染。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告知外运处理的水污染物来源、种
类、数量、处置情况、去向以及时限。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噪声敏感
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在夜间二
十二时至次日六时进行产生环境噪
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
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特殊
需要必须进行连续作业的除外。

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特殊需要
确需连续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取
得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共同出具的证明。证明
应当载明证明单位、夜间施工的时
限以及投诉举报方式等内容，并在
施工现场周边醒目位置提前公示。

在中考、高考期间，市和区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对产生环境噪声
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装修活动时
间和区域作出限制性规定，并提前
七日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个人排放社会生
活噪声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
物集中区域内，不得使用高音广播
喇叭或者其他发出高噪声的音响器
材；

（二）在城市市区街道、广场、公
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等活
动，不得使用音响器材产生干扰周
围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

（三）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
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不得
从室内发出严重干扰周围居民生活
的环境噪声；

（四）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
楼内，十二时至十四时、二十时至次
日七时，不得使用电钻、电锯、电刨

等工具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影响
他人正常休息的装修活动；

（五）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不得
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
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六）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
边界噪声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七）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空
调器、冷却塔等设备、设施的，边界
噪声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

（八）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
物集中区域内进行货物装卸、汽车
修理、门窗加工、石材加工、制冰轧
冰等商业经营活动的，不得产生妨
碍他人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环
境噪声污染。

第二十四条 在本市道路上行
驶的机动车不得排放明显可见的黑
烟。

第二十五条 开发建设居民住
宅区、学校和医院，应当合理规划和
建设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餐饮业等
配套商业服务业设施，鼓励设置相
对集中的商业经营区域。

在建设用于商业经营的建筑物
时，应当按照规划要求和实际需要
预留餐饮业专用烟道和废气、废水、
噪声等污染防治设施的安装位置。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
应当安装油烟净化等装置，定期清
洗、维护，保持正常使用，确保油烟
达标排放，禁止将油烟直接排入下
水管道。

第二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
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
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
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
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
施、设备、物品:

（一）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
放射性物质的；

（二）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
放污染物或者排污许可证被依法吊
销后仍然继续排放污染物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
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处理。

经法定程序，本市对建筑施工
噪声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和娱
乐、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等污染防治
事项实行综合行政执法的，相关行政
处罚及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强制
措施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
三条规定，未依法申请变更排污许可
证的，由核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且违反排污许可证规
定排污的，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
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备案内容不真实、
不准确、不完整的，由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责令重新备案，处二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
定，建设项目投入生产运营后，生产
经营项目发生变更，建设单位未采
取符合环境污染防治要求的环境保
护措施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八
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人被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书面告知后，继续向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
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且产生污染
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提供生产经营场所的，由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
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水污染物外
运处理未实行全过程管理的，由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规定，对水污染物外运处理未依法
备案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
备案，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噪声敏
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夜间二十二
时至次日六时进行禁止进行的产生
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的，
由工程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施工单位违反前款规定，受到
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自责令
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
额按日连续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
十三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由
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处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第五
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
以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
款；违反第六项至第八项规定的，由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
十四条规定，在本市道路上行驶的机
动车排放明显可见黑烟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停车检查，并依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拒不履行市和区县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作出
的责令停产、停业、关闭或者停产整
顿决定，继续违法生产的，市和区县

（市）人民政府可以作出停止或者限
制向其供水、供电、供气的决定。供
电、供水、供气企业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六条 市和区县（市）人
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其
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7月1日起施行。

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
（2007年 4月 11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2007年 5月 25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根据 2011年 12月 27日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2012年 3月 31日
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
正 2018年 12月 26日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 2019年 3月 28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